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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1月 18日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公告 
 

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 
批准汉龙投资 MOLY MINES 

 
• 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已批准汉龙以 1.4 亿美元价格加 6000 万美

元股东贷款的条件收购Moly Mines多数股份的交易 
• 汉龙《股份认购协议》的一个关键条件得到满足 
• 将于 2009年 12月 16日召开股东会议，审批汉龙《股份认购协议》 

 
Moly Mines有限公司（多伦多证交所和澳大利亚证交所代码:“MOL”）欣悦地公告：

公司已收到确认，对于四川汉龙集团通过其澳大利亚子公司汉龙矿业投资私人有限公

司以 1.4 亿美元价格加 6000 万美元股东贷款的条件收购 Moly  Mines 控股股份的交易，

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不持反对意见。 
 
FIRB 的批准是与汉龙的交易中的一项关键条件。而现在交易还需达到的主要条件即为

Moly Mines股东的批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政府审批机构的批准。 
 
将于 2009年 12月 16日召开股东会议，审批汉龙《股份认购协议》 
 
Moly  Mines 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总经理 Derek  Fisher 博士说：“这对于我们的股东们、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都是一个极好的结果，因为汉龙的意图是要马上着手为 Spinifex 
Ridge钼铜矿的开发组织融资。 
 
“Spinifex  Ridge 将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座投产的大型钼矿，FIRB 的批准（在汉龙协议签

署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就获得）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又一大步。” 
 
汉龙《股份认购协议》(已于 2009 年 10 月 19 日向 ASX 公告)交易完成所需先决条件中

还剩下两项需要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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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待完成的先决条件  状况 
Moly Mines股东批准此项交易  股东会议将于 2009 年 12 月 16 日召

开。 
会议通知及解释性备忘录(2009 年 11 月

13日)已分发给股东们 
汉龙在 2010 年 1 月 31 日之前收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有关政府审批机构的批准 
汉龙已告知 Moly  Mines，这一审批程序

已在进行中 
 
汉龙认购协议的主要条款 
 
按照双方于 2009年 10月 19日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的条款，汉龙将： 
 

• 以 1.4 亿美元的代价认购 Moly  Mines 公司的约 2.071 亿股股份——即每股价格

为 0.747澳元(“股份认购”) 
• 向 Moly  Mines 提供附带利息的 6000 万美元贷款，期限十年(“汉龙贷款”)，

并且 
• 在 2010 年 6 月 30 日之前，为 Spinifex  Ridge 钼铜矿安排 5 亿美元的债务融资

（“项目融资贷款”）。汉龙在成功地组织项目融资贷款之后，将获得 3550
万未上市期权，其行使价格为每股 1加元（三年期）。 

 
汉龙同意向项目融资贷款提供母公司或关联方担保。 
 
Moly Mines设在珀斯的办公室将仍为公司的总部。 
 
祝商祺 
 
Andrew Worland 
董事局秘书 
 
有关汉龙的详情请见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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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龙 
 
汉龙矿业投资公司是民营的中国四川汉龙集团下属子公司。 
 
四川汉龙集团是一家大型的中国民营企业，拥有多领域的投资，包括矿山和矿产资源、

电力、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制药、食品、酿酒、房地产开发、环境技术、旅游业开发

和高新技术行业。集团在全球共拥有 12,000 多名员工，2008 年集团的销售收入超过

95 亿元人民币（约合 15 亿澳元）。汉龙集团还因其在中国，尤其是在四川，所做的

卓越的慈善工作而闻名。 
 
 
 
 
 
 
 
 
 
 
 
 
 
 
 
 
 
PLEASE NOTE： 
 
This is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Moly Mines Limited “FIRB APPROVES HANLONG INVESTMENT 
IN MOLY MINES” announced to the Australian Securities Exchange (ASX) on 18 November 2009. 
 
 This translated document is for reference purposes only, and Moly Mines Limited tak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this document. 
 
The full ASX announcement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at www.molymines.com or from the ASX at 
www.asx.com.au. 
 
请注意： 
本文档内容系Moly Mines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18日向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发布的公告
“FIRB APPROVES HANLONG INVESTMENT IN MOLY MINES” (“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
(FIRB)批准汉龙投资MOLY MINES”内容的中文译文。 
 
本译文仅供参考之用，Moly Mines有限公司对译文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负任何责任。 
 
公告原文（英文）可通过访问公司网站www.molymines.com或ASX网站www.asx.com.au获得。 


